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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民法典》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

●李　慧　杨金龙

　　

[摘要]«民法典»首次确立了自甘风险规则,该规则适用于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当文体活动引发不

良后果时,运用该规则能够平衡主体双方责任,通过该规则的调整能促进我国文体活动的健康发展.然而自

甘风险规则在司法实践适用的过程中,仍存在界限不清、与其他侵权法律规则如公平责任原则和过失相抵规

则共同适用等问题.因此,笔者将从限定自甘风险规则适用范围及优化构成要件认定方面提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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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

２０２１年颁布实施。 后续为配合《民法典》顺利施

行，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相关司法解释，为《民法典》的司法

运用起到了规范作用，但是在自甘风险条文方面的规则仍存

在可以完善的空间。

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规定及适用现状

(一)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律规定

自甘风险指的是行为人明知某项行为伴随风险、损失或

事故，而自愿从事该行为，当出现风险时，行为人自行承担

责任、承担损害后果或者免除加害人赔偿责任的原则。《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对自甘风险作出了规定。 而在

《民法典》出台前，这方面的情形是由原《中华人民共和国

侵权责任法》进行规制，其中会运用到过错责任原则、无过

错责任原则及公平原则来对法律责任进行分配。

(二)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现状

《民法典》明确规定适用自甘风险的范围是“参加具有

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 传统体育运动如足球、篮球均带有

一定风险，符合《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具

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法官适用上不会有太大难度。 但

是，随着人们物质生活不断丰富，生活追求也越来越个性

化，因此在非文体领域也不乏这种“具有一定风险的活

动”。 笔者搜索了《民法典》中自甘风险原则的判例，在各

大法律网站能检索到的不算太多，所涉及的事件及判决较多

是发生在《民法典》施行之后，判决所适用的依据就是《民

法典》中的自甘风险原则。 经过检索，笔者发现在自甘风

险原则正式确立前，有不少判例适用了自甘风险的概念。

司法实务中，不排除部分只要符合自甘风险核心内涵的行

为，也会被认定为自甘风险行为，而不仅仅局限于文体活

动中。

我国自甘风险规则适用存在的问题

(一)自甘风险规则的法定适用范围不清

自甘风险的适用领域多集中在体育竞技活动及具有危险

性的娱乐休闲活动，以及其他具有一定风险的活动，比如球

类、田径类、搏击类、冰雪类、骑马等运动。 另外，例如明

知他人酒驾、无证驾驶或无法确保车辆安全而搭乘其车辆致

损受伤；擅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游客擅自偏离游览路线，

跨越游览范围跌落受伤等行为均属于自甘风险。《民法典》

将其适用范围规范在“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而对什

么是一定风险，文体活动包括哪些没有进一步进行解释。

因而关于文体活动的解释值得进一步研究。 社会文体活动

纷繁复杂，且处于不断更新中，如剧本杀、真人模拟野战，

以此为代表的创新形式活动在以后会不断涌现，它们能否被

纳入司法考量范围反映出相关法条是否有足够的前瞻性。

(二)构成要件的认定情况不统一

１．对适用主体要件认定情况不一致

无论是专业的体育赛事还是日常的体育活动，体育场上

总存在两类人，一种是在场上参与体育活动的参加者，一种

是观看或在体育活动场内的体育活动旁观者。 而在特殊情

况中，旁观者也会因体育活动的进行而受到伤害，但是对于

被害人也即旁观者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不同法院存在不同

的观点。 如２０１９年发生的一起健康权纠纷，一位老人横穿

某学校正在举行篮球比赛的篮球场捡瓶子而被正在进行体育

活动的学生撞伤。 随后老人起诉撞人的年轻人及其学校承

担法律责任，而一审法院认为应当适用过失相抵规则，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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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并非该体育活动的参加者，应由学生和学校以及老人各

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但本案二审法院认为，该老人明知篮

球场正在进行篮球运动而闯入篮球场最后被参加者撞倒，因

此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而另一起健康权纠纷案件则是一

审、二审均认为不应适用自甘风险原则而驳回原告诉讼请

求。 该案中，原告与其伙伴在某商业住宅带有围网的公共

足球场练习足球。 期间，被告带孙子在球场入口处玩耍，

被原告踢出的足球砸伤头部。 法院认为原告及其伙伴在球

场踢球的行为没有过错，而受害人在球场入口的行为也没有

过错，因此应当适用公平责任原则分担损失。 由此可见，

不同法院之间对体育活动中不同主体是否应当适用自甘风险

原则存在不同意见，而此种意见不能仅仅因为法官的自由裁

量权而允许其存在。 自甘风险规则因为其全有或全无的特

性往往导致一方当事人无法得到补偿，因此应当对适用主体

的范围进行确定规定，以适应日益发展的文体活动，以回应

公众对于司法公正的期盼。

２．主观状态要件的认定情况不一

参加文体活动的过程中常常会出现犯规、恶意犯规、违

反体育精神犯规等超出该运动所制定的正常行为规则范围的

情况。 以篮球运动为例，上海法院审理的“(２０２１)沪(０１)

民终７３２号”案件，一审法院认为张某因为韦某违规防守而

导致人身受到伤害，因此要承担侵权责任。 但是必须注意

的是篮球运动本身具备竞技性和激烈性的属性，运动中即使

行为完全符合规则也难以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 当事人在

自愿参加篮球这种运动时应当视为其了解运动风险愿意承担

该风险，同时张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符合自甘风险

的适用条件，应当对风险本身可能带来的伤害结果承担一定

的责任。 据此，一审法院确定韦某对张某的损伤承担部分

的赔偿责任。 而二审法院在结合多种因素进行严谨的论证

后，认为韦某的防守行为虽然构成违体犯规，但其在主观上

仅有一般过失而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认为需要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 而不能简单地将体育竞技运动中参赛者犯规时的

主观心理状态，与一般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中作为主观要件的

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划等号。 由此可见，不同法院之间对主

体的主观心理状态有着不同的看法。 而笔者认为对于在进

行体育活动中，主观状态的认定应当如二审法院般具体问题

具体分析，不能简单地认为违反规则便应该承担责任。 并

对是否应当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详细论证，只有这样才能

充分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立法意义，才能促进文体活动的不

断发展。

完善我国自甘风险规则的建议

为充分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制度目的，推动我国文体活

动的发展，针对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结合域外

自甘风险规则发展带来的启示，对完善我国自甘风险的适用

提出相应建议。

(一)限定自甘风险适用范围

１．限定自甘风险的适用领域

首先，在文体活动领域适用自甘风险要区分是将自甘风

险作为对案件事实情况的表达，还是需要适用自甘风险规则

进行案件的裁判。 因为自甘风险一词本身就是对事实的凝

练概括，因此在用自甘风险进行案件事实情况表达的行为需

要明确指出这只是对案件的一种说明而非适用该规则。 而

对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进行裁判案件的规则选择时，在适用之

前需要查明是否适用其他侵权责任规则裁判，以及是否符合

自甘风险规则适用情况。 若决定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则需要

在说理以及判决的法条适用上明确引用《民法典》第一千一

百七十六条作为裁判的依据，以免与上述情况混淆，也能同

时避免与其他侵权责任规则的共同适用导致规则适用混乱的

情况。 其次，对于非文体领域应该慎用自甘风险一词，自

甘风险本身带有特殊属性，若在判决说理中引用该词易导致

当事人对案件的理解存在偏差。 因此法院在对案件进行裁

判的过程中要始终保持谨慎的态度，尽量克制使用自甘风险

一词对案件事实情况的表达，转而适用其他的表述方式进行

表达，不能因为图一时之快而导致案件不清的情况。 综

上，无论是对于适用自甘风险规则又或是引用自甘风险一词

对案件事实情况进行表达，都需要抱有谨慎的态度。 对于

文体领域，一是要先审查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裁判，二是

将适用规则和适用词语的情况二分，以免导致规则和词语的

混淆，而对于非文体领域需要谨慎克制，能用其他词语代替

就不得使用自甘风险一词。

２．明晰文体活动范围

首先，文体活动一词的内涵较为宽泛，既包括竞技体育

又包括娱乐活动，既涵盖了传统的文体活动又涵盖了新发展

出现的文体活动。 因此不能通过解释文体活动一词本身而

确定其适用范围，而应该从每一个特定的文体活动出发进行

分析。 如“飞盘”一案中，法官对于此种新出现的文体活

动认定为“飞盘运动具有相当程度的激烈对抗性，存在运动

损伤风险”，并没有局限于其是否是传统体育。 因此法官在

裁判涉及的文体活动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时，需要立足该

文体活动是否具有《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规定的

“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动”所有的相当的风险这一本质特

征，而非关注其文体活动的分类。 其次要排除适用具有专

业要求的文体活动，如跳伞、滑翔等具有专业知识要求并伴

随极高风险的运动。 因为此类运动超过了《民法典》第一

千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一定的风险这一范畴，并且还需要相

当的专业知识。 若社会一般人参加此类活动，哪怕活动的

组织者或其他相关人告知了风险，但是限于一定的专业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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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此时社会一般人仍然无法意识到该风险的存在，而导

致在出现损害后果后分担责任时的不公平。 综上所述，《民

法典》第一千一百七十六条所规定的具有一定风险的文体活

动，是存在范围的，是介于具有风险之上和极高风险之下。

在裁判案件时需要以这一范围为要判断，而非文体活动的

分类。

(二)优化构成要件认定

首先，优化主体要件认定对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主体需

要合理扩大，因为自甘风险规则的立法目的是鼓励参与文体

活动，推动文体活动的蓬勃发展，而对于一场文体活动，自

然包括了参加者和旁观者。 因其他原因发生活动风险造成

自愿参加者的人身损害，类推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七

十六条的规定。 因此对于自甘风险规则的适用主体范围需

要扩大为包含旁观者。 对于因为参加者非过失或一般过失

所导致的损失应当由旁观者自行承担。 而对于由于参加者

的重大过失或故意导致的损失应当由参加者负担。 对于参

加者是否适用自甘风险的情况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直接造

成他人损害而不存在过失或存在一般过失的参加者，他们适

用自甘风险规则是肯定的。 一类是团队文体活动中的非直

接造成他人损害的其他参加者，对于此类人，若是因为文体

活动本身所存在的对抗性导致他人损害，也应当适用自甘风

险规则，受害人应当对其他参加者的一般过失持有容忍义

务。 如篮球赛中的防守、进攻行为。 而对于重大过失的其

他参加者则应该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因为重大过失是对他

人权利的漠视行为，此类情况下应当依法承担责任。

其次，优化主观状态要件认定司法实践中，存在法院轻

易将是否违反文体活动规则，作为是否适用自甘风险规则的

判断标准的情况。 对此以文体活动规则作为案件适用法律

规则的依据固然正确，但是对于文体活动的行为不能轻易地

将违规等同于排除适用自甘风险。 适用自甘风险的文体活

动本身存在着固有风险，固有风险是与体育活动同时存在的

风险，是体育活动的一部分，体育活动的参加者无法根除这

种风险，仅能在一定程度内降低该风险。 因此，在判断行

为人做出行为时的心理状态时，首先需要先考虑该文体活动

固有风险的界限，在此基础上结合行为人的行为是否触犯了

体育规则。 而对于判断违反何种体育规则会导致排除自甘

风险的适用，需要允许一般的违反规则原则的适用，理由有

二：第一，在进行文体活动时违反规则的情况是难以避免

的。 带有风险的文体运动常常伴随着要面对千变万化的情

况，不能苛求参加人员此时能够带有绝对注意的义务，做出

的每一个行为都是正确的。 第二，在进行一定的文体活动

时违反规则的情况是合理的。 如在篮球比赛中运用犯规得

到发球、点球的机会以拿到分数，或在面对对手肯定拿分的

情况下犯规以打乱对手节奏的行为，在篮球运动中是公认合

理的。

最后，在法官决定适用何种法律规则进行裁判时，必须

予以充分说理，详细论证，使得无论是案件的当事人，还是

社会大众，都能看得懂、能理解、愿遵守。 唯有如此才能

发挥自甘风险规则的本质力量，才能推动我国文体活动的不

断发展，才能让大众发自真心地维护和遵守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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